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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度基本情况概述

(一) 宏观经济

近年来ꎬ 印度的宏观经济表现稳步提升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间ꎬ 除 ２０２０ 年外ꎬ

印度经济均保持增长态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印度 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５ ８％ꎻ ２０２１ 年印度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９ ７％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印度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ꎬ ＧＤＰ 同

比增长 ７ ０％①ꎮ ２０２３ 年印度 ＧＤＰ 达 ３ ５５ 万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７ ６％②ꎮ 印度统

计和项目部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报告显示ꎬ 印度 ２０２４—２５ 财政年度实际 ＧＤＰ

或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在达到 １８７ ９５ 万亿卢比的水平ꎬ 而第一

次修订的 ２０２３－２４ 年度 ＧＤＰ 估计为 １７６ ５１ 万亿卢比ꎮ 预计 ２０２４—２５ 年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６ ５％ꎬ 而 ２０２３－２４ 年为 ９ ２％ꎮ 名义 ＧＤＰ 或按现行价格计算的

ＧＤＰ 估计在 ２０２４—２５ 年度达到 ３３１ ０３ 万亿卢比的水平ꎬ 而 ２０２３—２４ 年度为

３０１ ２３ 万亿卢比ꎬ 增长率为 ９ ９％ꎮ③ 印度的重点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医药、

汽车零配件、 钢铁、 化工等工业、 金融、 房地产和专业服务、 公共管理、 国防

等服务业等④ꎮ

(二) 吸引外资

印度鼓励外国投资的产业和项目主要包括: (１) 新工业政策表中所列项目ꎻ

(２) 基础设施ꎻ (３) 具有出口潜力的项目ꎻ (４) 能大量雇佣劳动力的项目ꎻ (５) 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ꎻ (６) 具有社会意义的项目 (医院、 人力资源发展、 医药急救

品及其设备)ꎻ (７) 能引进技术和资本的项目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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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ꎬ ２０２３ 年印度吸收外资 ２８１ ６ 亿美

元ꎬ 同比下降 ４３ ０％ꎻ 对外投资 １３３ ４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８ ７％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ꎬ 印度吸收外资存量 ５３６９ ３ 亿美元ꎬ 对外投资存量 ２３５９ ６ 亿美元ꎮ 根据印

度商工部数据ꎬ 印度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财年前三大外资来源地分别为新加坡、 毛里求

斯和美国ꎮ 前三大外商投资领域分别为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业、 服务业和基础设

施建设ꎮ① 印度的出口主要以服务业为主ꎬ 特别是 ＩＴ 和软件服务业ꎬ 主要出口

商品类别包括工程产品、 石油产品、 宝石和珠宝以及药品ꎮ 而进口最多的商品

是石油产品、 黄金、 电子产品和机械ꎮ

据印工业和内贸促进局数据ꎬ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对印度直接股权投资 ４２０５ １ 万

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２４ ４％ꎮ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ꎬ ２０２３ 年ꎬ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

流量 ６０３７ 万美元ꎻ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 ３２ １ 亿美元ꎮ 中

国对印度主要投资领域涉及电子商务、 手机、 电信设备、 家用电器、 电力设备、

钢铁、 工程机械等ꎬ 主要投资企业包括小米、 ＶＩＶＯ、 ＯＰＰＯ、 上海汽车、 海尔、

华为、 特变电工、 三一重工等②ꎮ

(三) 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和主要进出口商品类别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ꎬ ２０２２ 年ꎬ 中印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 １３５９ ８４ 亿美

元ꎬ 同比增长 ８ ４％ꎮ 其中ꎬ 中国对印度出口额达 １１８５ ０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１ ７％ꎻ 中国自印度进口额为 １７４ ８３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３７ ９％③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中

印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 １３６２ １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５％ꎮ 其中ꎬ 中国对印度出

口额达 １１７６ ８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０ ８％ꎬ 中国自印度进口额达 １８５ ３７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６ ０％④ꎮ ２０２４ 年中印货物贸易额 １４８４ ７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 ７％ꎮ

其中ꎬ 中国对印度出口额 １２０４ ８１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 ４％ꎬ 中国自印度进口额

１７９ ９７ 亿美元ꎬ 同比减少 ３％ꎮ⑤ 具体而言ꎬ 中国对印出口主要商品是电机电气

等设备及零部件、 机械器具、 化学产品、 塑料制品、 光学医疗等设备ꎻ 中国自

印进口主要商品是矿物产品、 化学产品、 电机电气等设备及零部件、 机械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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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类产品等ꎮ①

(四) 重点园区

１ 孟买－奥兰加巴德工业走廊

孟买－奥兰加巴德工业走廊 (Ｍｕｍｂａｉ－Ａｕｒａｎｇａｂａ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是印

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域ꎬ 连接孟买和奥兰加巴德ꎬ 包括多个工

业园区ꎬ 特别是奥兰加巴德及其周边的工业集群ꎬ 如申德拉 (Ｓｈｅｎｄｒａ)、 瓦卢

杰 (Ｗａｌｕｊ) 和奇哈尔塔纳 (Ｃｈｉｋｈａｌｔｈａｎａ) 工业园区ꎮ 该走廊以汽车制造业为

主ꎬ 此外还涵盖了制药、 电子、 快速消费品、 新能源、 化工和纺织等多个行业ꎮ

知名企业包括斯柯达、 强森、 利勃海尔和西门子等②ꎮ

２ 浦那工业集聚地

浦那 (Ｐｕｎｅ) 工业集聚地的发展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随着多个工业园区

的建立和政策的支持ꎬ 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工业集聚地ꎮ 浦那被誉为印度的 “汽

车城”ꎬ 聚集了多家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ꎬ 包括塔塔汽车 (Ｔａｔａ Ｍｏｔｏｒｓ)、

马恒达 (Ｍａｈｉｎｄｒａ)、 大众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奥迪 (Ａｕｄｉ)、 本田 (Ｈｏｎｄａ) 等ꎮ

此外ꎬ 浦那也是印度 ＩＴ 和软件服务的主要中心之一ꎬ 许多跨国企业在此设立了

研发和外包中心ꎬ 主要企业有 Ｉｎｆｏｓｙｓ、 Ｗｉｐｒｏ、 ＴＣＳ (塔塔咨询服务) 等ꎬ 还有

许多国际公司如 ＩＢＭ、 惠普 (ＨＰ) 等ꎮ 除了汽车和 ＩＴꎬ 浦那还涉及工程、 耐用

品、 电子、 制药等多个领域ꎬ 知名企业包括西普拉 (Ｃｉｐｌａ)、 ＬＧ、 海尔等③ꎮ

３ 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 (Ｂｅｎｇａｌｕｒｕ) 作为工业和科技中心的发展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逐渐演变为今天的 “印度硅谷”ꎮ 班加罗尔的主要工业园区有纳拉苏普拉

(Ｎａｒａｓａｐｕｒａ) 工业园区、 欣杰瓦迪信息技术园区 (Ｈｉｎｊｅｗａｄｉ ＩＴ Ｐａｒｋ)、 图穆库

鲁机器工具园区 ( Ｔｕｍａｋｕｒｕ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 Ｐａｒｋ) 及班加罗尔航空航天园区

(Ｂｅｎｇａｌｕｒｕ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ａｒｋ) 等ꎮ 班加罗尔的聚集产业有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

制造业和生物技术ꎮ 班加罗尔被称为 “印度硅谷”ꎬ 是印度 ＩＴ 和软件开发的主

要中心ꎬ 拥有超过 ３５００ 家 ＩＴ 和 ＩＴ 相关服务公司ꎮ ＩＴ 行业知名企业包括

Ｉｎｆｏｓｙｓ、 Ｗｉｐｒｏ、 ＴＣＳ (塔塔咨询服务)、 ＩＢＭ 和谷歌等ꎮ 航空航天领域的企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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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ＩＳＲＯ)、 亨达航空 (ＨＡＬ) 和泰克萨斯仪器 (Ｔｅｘａｓ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ｓ) 等ꎮ 制药行业主要企业包括 ＧＳＫ (葛兰素史克)、 西普拉 (Ｃｉｐｌａ) 和必

奥康 (Ｂｉｏｃｏｎ) 等①ꎮ

二、 印度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情况

(一) 印度已加入的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条约

印度作为成员国ꎬ 加入了以下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国际

条约②: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理的条约:

ＷＩＰＯ 管理的条约类型 ＷＩＰＯ 管理的条约名称

公约 «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关于各类知识产权具体

保护标准的条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

«保护奥林匹克标志的内罗毕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关于为盲人、 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

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

关于知识产权国际注册

管理的条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专利合作条约»

«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

关于对发明专利、 商标、 工业

品外观设计予以分类的条约

«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

«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

«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

ＷＩＰＯ 之外的国际组织所管理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

４

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ｄｉａ ｇｏｖ ｉｎ / 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０－０６ / Ｂｅｎｇａｌｕｒｕ ｐｄ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ｗｉｐｏｌｅｘ / ｚｈ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ＩＮ? ｔｙｐ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ｙ ＝ １＆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ｌａｗ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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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 条约名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世界版权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 «生物多样性公约 »

此外ꎬ 印度近年来在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谈判中也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核心议题之一ꎬ 特别是在专利、 商标、 地理标志、 版权和数据独占权等领域ꎮ

通过与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签署的 ＦＴＡꎬ 印度在专利审查合作、 地理标

志保护和知识产权执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印度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ＥＦＴＡꎬ 包括瑞士、 挪威、

冰岛和列支敦士登) 签署贸易和经济伙伴关协定 (ＴＥＰＡ)ꎮ 该协定主要侧重于

市场准入、 原产地规则、 贸易便利化、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贸易技术壁垒、

投资促进、 服务市场准入、 知识产权、 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等ꎮ 该协定中与知识

产权有关的承诺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标准一致ꎮ①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印度－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联合工作组正式设立ꎮ 该工作组将成为双方企

业沟通的桥梁ꎬ 有利于保障双边贸易的透明度和信任度ꎬ 优化营商环境ꎮ② 随

着这些 ＦＴＡ 的推进ꎬ 印度的知识产权政策预计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调整ꎬ 以适

应国际规则并促进技术创新和外资流入ꎮ③

(二) 专利审查高速路

目前ꎬ 印度专利局仅与日本专利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开始试行了 ＰＰＨ 项

目ꎬ 该项目为期三年ꎮ 印度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接收来自对方的 ＰＰＨ 申请数量

每年上限为 １００ 件ꎮ 此外ꎬ 每位申请人向印度专利局提交的 ＰＰＨ 申请数最多为

１０ 件ꎮ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结束ꎮ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始ꎬ 日印均

已停止接受该试点项目下的 ＰＰＨ 申请ꎮ④

５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 ａｓｐｘ?ＰＲＩＤ＝ ２０１３１６９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ｗｔ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 / ｔ / ２０２５０２ / ２０２５０２０３５６６６４２ 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ｉｎｄｉａ / ｉｎｄｉａ－ｅｕ－ｔｒａｄｅ－ｔａｌｋｓ－ｔａｒｉｆｆｓ－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ｌａｓｈｅｓ－

ｆｏｃｕｓ－２０２５－０２－２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 ｇｏ ｊｐ / ｅ /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ａｔｅｎｔ / ｓｈｉｎｓａ / ｓｏｋｉ / ｐｐｈ /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ｄｉａ—ｈｉｇｈｗａ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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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度近年来与中国开展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ꎬ 印度与中国多次开展知识产权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第十五次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ꎬ 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印度专利、 外观设计和商标局局长乌纳特潘迪特均

出席ꎮ

申长雨指出ꎬ 今年 ８ 月ꎬ 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第十五次会晤并发布 «约翰

内斯堡宣言»ꎬ 提出 “加强知识产权对话与合作ꎬ 欢迎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

机制工作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ꎬ 为金砖国家知识产权未来合作提供了战

略指引ꎮ 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建立十年来ꎬ 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ꎬ 取得

丰硕成果ꎮ 各局应积极落实 «约翰内斯堡宣言» 精神ꎬ 为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

统建设继续贡献 “金砖力量”ꎮ

会上ꎬ 各局就合作机制下各个领域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交换了意见ꎬ 批准

了多项成果和提案ꎬ 包括将金砖信息技术交流会正式纳入合作框架、 明确商标

和外观设计领域未来合作计划等①ꎮ

三、 印度知识产权体系

(一) 印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１) 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 (ＤＰＩＩＴ)

印度商工部下设的印度工业和内贸易促进局 (ＤＰＩＩＴ)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ꎬ 并

于 ２０００ 年与工业发展部合并重组ꎮ 该局是专利、 商标、 版权、 工业设计和地理

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所有相关事务的管理部门ꎬ 负责制定与工业发展、 促

进投资和推动创新有关的政策ꎮ ＤＰＩＩＴ 负责监督印度专利、 外观设计和商标总

局 (ＣＧＰＤＴＭ) 的日常运作ꎮ ＣＧＰＤＴＭ 具体负责管理印度的专利、 外观设计、

商标和地理标志的注册ꎮ ＤＰＩＩＴ 为初创企业和微型、 小型和中型企业 (ＭＳＭＥｓ)

提供支持和激励措施ꎬ 以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其创新并使之商业化ꎮ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ｐｉｉｔ ｇｏｖ ｉｎ

联系电话: ０１１－２３０６１２２２

传真: ０１１－２３０６２６２６

６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ｉｐ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９ / ａｒｔ—５３—１８８２９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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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法院

随着印度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ａｒｄꎬ ＩＰＡＢ)

的撤销ꎬ ＩＰＡＢ 的管辖权及其待决案件视情况被移交给了各高等法院和商事法

院ꎬ 部分被直接移交给各高等法院的商事审判庭ꎮ 专利的上诉程序、 撤销申请

和更正程序ꎬ 以及商标的上诉程序和授权审查员和上诉委员会或 “法庭” 进行

管辖的所有条款ꎬ 现在均由各高等法院进行审理ꎮ 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ꎬ

均适用相应的高等法院规则ꎬ 而不是以前的 ＩＰＡＢ 规则ꎮ 为了有效裁决与知识产

权有关的事项ꎬ 德里高等法院成为印度首个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庭 ( ＩＰＤ) 来

裁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事项的高等法院ꎮ 随后ꎬ 马德拉斯高等法院也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成立了知识产权庭ꎮ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也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布了

其知识产权庭规则草案ꎮ 除前述法院外ꎬ 还有五个高等法院也拥有知识产权纠

纷的初审管辖权ꎬ 但各邦可能会有不同的最低受案金额ꎮ

德里高等法院①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ｌｈｉ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 ｎｉｃ ｉｎ

电话: ＋９１ １１ ４３０１ ０１０１

电子邮箱: ｄｅｌｈｉ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ｎｉｃ ｉｎ

马德拉斯高等法院②

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ｃｍａｄｒａｓ ｔｎ ｎｉｃ ｉｎ

电话ꎻ ０４４－２５３４ ４００５

电子邮箱: ｒｅｇｒｇｅｎｌ＠ ｎｉｃ ｉｎ

(３) 印度版权局

印度版权局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Ｏｆｆｉｃｅ) 于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根据 «１９５７ 年版权法» 第 ９

章在新德里成立ꎬ 隶属于工业政策与促进局ꎬ 负责受理版权登记、 发放版权证

书等事务ꎮ

印度版权局在版权领域承担着关键职责ꎬ 其主要对文学、 艺术、 音乐、 戏

剧作品、 计算机程序、 电影、 录音等各类原创作品开展版权登记工作ꎬ 在此过

程中维护登记公共记录、 分类记录信息并在官方公报发布相关资讯ꎮ 在完成登

记审核后ꎬ 版权局会及时为版权申请人发放证书ꎬ 明确作品的版权归属ꎮ 不仅

７

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ｌｈｉ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 ｎｉｃ ｉ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ｉｎｄｉａ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ａｒｅ ｃｏｍ / ｍａｄｒａｓ－ｈｉｇｈ－ｃｏｕｒ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ｎｏ＃ｇｓｃ ｔａｂ＝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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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ꎬ 印度版权局还致力于为公众普及版权法律、 法规、 政策以及登记程序ꎬ

提升大众版权意识ꎮ 面对侵权盗版行为ꎬ 版权局会协同警察和海关等部门全力

打击ꎬ 同时为版权纠纷解决提供专业支持ꎮ①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ｇｏｖ ｉｎ /

联系电话: ０１１－２８０３２４９６

电子邮箱: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ｎｉｃ ｉｎ

(二) 印度主要知识产权类型及简介

１ 专利

印度专利法的现行规定包括 １９７０ 年 «专利法» (经 ２００５ 年 «专利 (修正

案) 法» (以下简称 “法案”) 修订) 和 ２００６ 年 «专利规则» (以下简称 “规

则”)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印度工商部工业与内贸促进司 (ＤＰＩＩＴ) 在官方公报

上公布了 «２０２４ 年专利 (修订) 细则»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ꎬ ２０２４)ꎬ

并于当日起正式施行ꎮ 此次修订旨在通过简化程序、 加快审查流程、 减轻专利

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行政负担ꎬ 进一步规范和加速印度专利审查流程ꎬ 同时放

宽延期限制ꎬ 以促进印度专利申请的增长ꎮ②

印度专利法只保护发明ꎬ 包括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ꎬ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以及与电脑软件相关的专利③授予则另有专门的法规进行管理ꎮ 要获得专利ꎬ

发明必须满足三个标准ꎬ 即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ꎮ

«１９７０ 年专利法» 第 ３１ 条规定了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ꎬ 并分别在第 ２９－

３３ 条列举了具体情形ꎮ ２０２４ 年修订明确规定了申请表格和收费标准ꎮ 申请人主

张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为 １２ 个月ꎬ 即自发明展出或自发明人在学术团体公

开、 被学术团体备忘记录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ꎬ 提交申请表格并缴纳费用ꎮ

根据印度专利法第 ３ 条及第 ４ 条ꎬ 以下情形不能被授予专利: (１) 发明明

显违背自然规律ꎮ (２) 发明的主要或预期用途或商业开发可能违反公共秩序或

道德ꎬ 或者危及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ꎬ 或者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ꎮ

８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ｇｏｖ ｉｎ / ｆｒｍＣｏｎｔａｃｔＵｓ 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 / / ｕｎｉｔａｌｅｎ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６１２８４３６－１ ｈｔｍ
具有 “技术效果” 或 “技术贡献” 特征的计算机程序可能被视为可专利的发明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印度专利局颁布的 «计算机相关发明 (ＣＲＩ) 审查指南» 进一步明确了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审查标

准ꎮ 该指南规定ꎬ 如果权利要求的实质属于计算机程序本身ꎬ 则不能被授予专利ꎮ 但如果软件与新的硬件

结合使用ꎬ 且该结合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ꎬ 则可以申请专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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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仅发现科学原理ꎻ 或拟定抽象理论ꎻ 或发现自然界中产生的任何生物或非

生命物质ꎮ (４) 仅发现一种新形式的已知物质ꎬ 该形式不会导致该物质的已知

功效增强ꎻ 或仅发现任何已知物质的新功效或新用途ꎻ 或仅使用已知的方法、

机器或设备ꎬ 除非这种已知的方法可产生新产品ꎬ 或使用至少一种新的反应物ꎮ

(５) 仅通过混合获得的物质ꎬ 其功效仅为各组成成分功效的组合ꎻ 或者生产这

种物质的方法ꎮ (６) 按照已知方式对彼此独立工作的现有设备进行的排布、 重

新布局或重复ꎮ (７) 对人类进行药物、 手术、 疗法、 预防性诊断、 康复或其他

治疗的任何方法ꎻ 或对动物进行类似治疗的任何方法ꎬ 以使其免于疾病、 增加

其经济价值或其产品的经济价值ꎮ (８) 除微生物外ꎬ 植物和动物的全部或任何

部分ꎬ 包括种子、 品种和物种ꎬ 以及生产或繁殖动植物的基本生物学方法ꎮ

(９) 数学或商业方法ꎻ 计算机程序本身或算法ꎮ (１０) 文学、 戏剧、 音乐或艺

术作品ꎬ 或任何其他美学创作ꎬ 包括电影作品和电视节目ꎮ (１１) 单纯执行智

力活动的方案、 规则或方法ꎻ 或游戏的玩法ꎮ (１２) 信息的展示ꎮ (１３) 集成电

路布图ꎮ (１４) 发明实际上是传统知识ꎬ 或者是传统上已知的组件或组件的已

知特性的集成或重复ꎮ (１５) 与原子能相关的发明不可申请专利ꎮ

根据 ２０２４ 年新修订的细则ꎬ 提交实质审查请求的期限从最早优先权日起

４８ 个月缩短至 ３１ 个月ꎮ 对于细则实施前的申请ꎬ 即在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及之前

提交的申请ꎬ 审查请求的期限仍为最早优先权日起 ４８ 个月ꎮ 通过 ＰＣＴ 进入印度

国家阶段申请ꎬ 当进入日临近优先权日起 ３０ 个月或 ３１ 个月期限ꎬ 建议在进入

的同时提交实审请求ꎬ 防止错过实审请求期限ꎮ 专利自申请之日起 ２０ 年内

有效ꎮ

２ 外观设计

印度现行外观设计的注册和保护是根据 «２０００ 年外观设计法» 和相应的

«２００１ 年外观设计规则»ꎮ «２００８ 年外观设计 (修正案) 规则» 和 ２０２１ 年 «工

业品外观设计 (修正案) 规则» 进一步修订了 «２００１ 年外观设计规则»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生效的修正案对 ２００１ 年 «工业品外观设计规则» 作了如下修正:

在 «洛迦诺协定»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７ 日在印度生效后ꎬ 印度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的产品采用洛迦诺分类ꎻ 承认初创企业在提交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时可被作为

单独一类申请人ꎻ 全额缴费的大型实体、 最高可享受 ７５％官费减费的个人、 小

型实体和初创企业应缴费用的结构也有所调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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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 «外观设计法»ꎬ 外观设计是指 “通过任何工业过程或手段ꎬ 无

论是手工、 机械或化学的ꎬ 单独或组合的ꎬ 可被视觉感知的ꎬ 应用于任何物品

(无论是二维、 三维或两种形式) 的形状、 配置、 图案、 装饰、 线条或色彩构

图或上述内容的组合”ꎮ 外观设计不包括任何构造方式或原理ꎬ 也不包括任何实

质上仅仅是机械装置的客体ꎮ 因此ꎬ 艺术作品不属于 “外观设计” 保护的

客体ꎮ

根据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的规定ꎬ 以下情况下不会批准外观设计注册:

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ꎻ 在申请日 (或优先权日) 之前ꎬ 已在印度或任何其他国

家通过出版物或任何其他方式向公众公开ꎻ 与已知外观设计或已知外观设计的

组合没有明显区别ꎻ 包含或含有丑化或淫秽内容的ꎮ 此外ꎬ 只有当外观设计以

三维形式或二维形式体现在物品上ꎬ 才允许注册该外观设计ꎮ

外观设计的有效期为 １５ 年ꎮ 初步保护的期限为自申请之日起计 １０ 年ꎮ 此

后ꎬ 权利人可延长 ５ 年保护期并支付规定的费用ꎮ

３ 商标

印度 １９９９ 年 «商标法» 规定ꎬ “商标 ” 是指能够清晰表示ꎬ 并能将商标权

人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或服务区别开来的标记ꎮ 商标可以是文字、 商品

名称、 标志 /装置、 包装、 形状、 颜色组合、 商业外观、 声音等ꎮ

如果一个商标能够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并具有显著特征ꎬ 该商标就有资格

注册或可注册ꎮ 商标一般按其显著性分类如下:

臆造词商标: 是指不同于其他任何现有商标的术语、 名称或标识ꎮ 臆造词

通常不会与任何其他商标冲突ꎬ 也不会过于通用ꎮ 这类商标被认为具有固有的

显著性ꎬ 最容易获得商标保护ꎻ

任意型商标: 任意商标可能包含具有众所周知含义的术语或短语ꎬ 但其含

义不同ꎮ 例如用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 Ａｐｐｌｅꎻ

暗示性商标: 没有直接描述商品 /服务的特点ꎬ 但其包含的文字或其他要素

具有暗示性ꎬ 消费者通过联想可以将商标和指定的商品 /服务联系起来ꎻ

描述性商标: 能够识别某产品或服务的一个或多个特点ꎬ 仅用于描述该产

品的商标ꎮ 这类商标要获得商标法保护ꎬ 需具备独特的要素ꎬ 如具有第二含义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ꎮ 第二含义可以通过广告的数量、 方式、 销售量、 商标使

用的时长与方式ꎬ 以及消费者调查结果等方式体现ꎮ 商标要获得第二含义ꎬ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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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必须能够识别该商标并将其与产品或服务联系起来ꎻ

通用商标: 除非包含更具体的细节ꎬ 通用商标不符合商标资格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之前ꎬ 在印度只有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才能认定驰名商标ꎮ ２０１７ 年

修订的 «商标规则»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ｓ Ｒｕｌｅｓ) 第 １２４ 条授权商标注册局认定驰名商

标的权力ꎮ 但若想被列入商标注册局官方驰名商标名单中ꎬ 申请人需要依据

«商标规则» 第 １２４ 条的规定ꎬ 提交相应的申请和费用ꎮ

在 Ｔａｔａ Ｓｉａ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诉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Ｗ Ｐ (Ｃ) －ＩＰＤ ６４ / ２０２１ 一案

中ꎬ 德里高等法院明确指出ꎬ 尽管法院已认定某商标为驰名商标ꎬ 但该认定并

不自动意味着该商标会被直接列入驰名商标名单ꎮ 商标权利人仍需按照第 １２４

条规则提交 ＴＭ－Ｍ 表格和规定的费用ꎬ 方可申请列入名单ꎮ 同时法院强调ꎬ 一

旦提交了列名申请ꎬ 商标注册局无权重新审查或重新认定法院已确定为驰名商

标的地位ꎬ 而应直接将其刊登于驰名商标名单中ꎮ

在印度ꎬ 商标驳回的绝对事由包括:

缺乏显著特征ꎮ 仅由在交易中体现商品的种类、 质量、 数量、 预期用途、

价值、 地理来源、 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时间或其他特征组成ꎬ 或者仅由已成为惯

例的标记组成ꎬ 除非有证据表明该商标由于使用而事实上获得了显著特征ꎬ 否

则不得注册ꎻ

欺骗公众或引起混淆ꎬ 含有或包含任何可能伤害宗教的内容ꎬ 含有诽谤或

淫秽内容ꎬ 违反 «徽章和名称 (防止不当使用) 法»ꎻ

如果商标仅由构成商品性质、 或为获得技术效果所必需、 或提供实质价值

所必须的形状构成ꎬ 不得注册ꎮ

相对驳回事由主要体现为在先权利冲突ꎮ 如果与在先商标相同且商品或服

务类似ꎬ 或与在先商标近似且商品和服务相同或类似ꎬ 存在混淆的可能性ꎬ 则

不能注册ꎮ 如果在先商标是印度驰名商标ꎬ 或者在先商标在一定范围内是驰名

的ꎬ 则不得注册与在先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ꎮ

商标可无限期续展ꎬ 续展期限为十年ꎮ 续展申请可在续展期满前一年提出ꎮ

续展申请宽限期为续展日起六个月ꎬ 需缴纳附加费ꎮ 缴纳恢复费后ꎬ 恢复期限

为续展日起六个月至一年内ꎮ

４ 版权

印度 «１９５７ 年版权法» (以下简称 «版权法» ) 保护原创文学、 戏剧、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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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艺术作品、 电影胶片和录音制品免遭未经授权的使用ꎮ 版权保护的是思想

的表达ꎬ 而不仅仅是思想ꎮ 版权通常不保护标题本身或名称、 简短的词语组合、

口号、 短语、 方法、 情节或事实信息ꎻ 也不保护思想或概念ꎮ

要获得版权保护ꎬ 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ꎮ 根据印度 «版权法»ꎬ 版权类型

包括: 文学作品、 计算机程序、 艺术作品、 音乐作品、 影视作品、 戏剧作品、

录音作品等ꎮ 根据印度版权法ꎬ 版权的内容包括:

(１) 复制权

复制权通常是指未经版权所有者许可ꎬ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物质形式 (包括

录音和录像) 复制一部或多部作品或其大部分ꎮ 最常见的复制是印刷作品的

版本ꎮ

(２) 翻译和改编

作品作者是版权的第一拥有者: 如果是文学或戏剧作品ꎬ 作者即为创作作

品的人ꎻ 如果是音乐作品ꎬ 则为作曲家ꎻ 就电影作品而言ꎬ 作者为制片人ꎻ 如

果是录音作品ꎬ 作者为制作人ꎻ 如果是照片ꎬ 作者是摄影师ꎻ 如果是电脑制作

的作品ꎬ 作者指促使作品产生的人ꎮ

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ꎬ 研究、 学习、 批评、 评论和新闻报道ꎬ 以及在

图书馆、 学校和立法机构使用作品ꎬ 可以不经版权所有者的具体许可ꎮ

版权的保护期是有限的ꎮ 一般规则是期限为 ６０ 年ꎮ 如果是原创文学、 戏

剧、 音乐和艺术作品ꎬ ６０ 年的期限从作者逝世后的第二年开始计算ꎮ 对于电

影、 录音、 照片、 遗作、 匿名和假名出版物、 政府作品和国际组织作品ꎬ ６０ 年

期限从出版之日开始计算ꎮ

表演者权利的保护期为 ２５ 年ꎮ 表演者一旦同意将其表演纳入电影胶片ꎬ 就

不再对该表演享有表演者权ꎮ 广播者权利的保护期为 ２５ 年ꎮ

５ 商业秘密

印度 «合同法» 第 ２７ 条规定ꎬ 合同签署方不得披露违反双方合同条款

(即保密协议) 的信息ꎮ １８６０ 年 «印度刑法典» (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ｎａｌ Ｃｏｄｅ) 第 ４０５－

４０９ 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ꎮ

印度作为普通法系国家ꎬ 通过判例确认了商业秘密保护的要件ꎬ 具体如下:

(１) 保密性: 信息必须保密ꎬ 不得公开披露ꎮ

(２) 经济价值: 秘密信息因其保密性而具有经济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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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合理的保密措施: 商业秘密所有者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防止未经授

权的访问ꎮ

常见的商业秘密包括制造过程、 客户名单、 配方、 商业策略、 营销技巧和

算法ꎮ 印度目前已经加入 «巴黎公约» 和 ＴＲＩＰｓ 协议ꎬ 其中有关商业秘密的定

义和保护范围也可在印度得到适用ꎮ 　

６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 (ＧＩ) 是用于具有特定地理来源的商品的标志ꎬ 并具有可归因于

该原产地的独特品质、 声誉或特征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印度议会通过了 «商品地理标志 (注册和保护) 法案»

(１９９９ 年)ꎮ 地理标志注册处设在钦奈ꎬ 是印度工商部工业促进和内部贸易司

(ＤＩＰＩＴ) 的一个部门ꎬ 负责授予地理标志ꎮ

任何依法设立的生产者、 组织或机构的协会及个人均可成为注册人ꎮ 地理

标志的生产者包括: 农产品生产、 加工、 贸易或经营商ꎻ 自然商品开发、 贸易

或经营商ꎻ 手工艺品或工业品制造、 生产、 或交易商ꎮ

地理标志的注册不是强制性的ꎮ 但是ꎬ 注册可以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ꎬ 以

便提起侵权诉讼ꎮ 地理标志属于公共财产ꎬ 不得成为转让、 转移、 许可、 质押、

抵押或其他此类行为的标的ꎮ

地理标志注册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ꎬ 到期后可续展ꎬ 续展期限为 １０ 年ꎮ

(三) 印度主要知识产权申请和备案流程

１ 专利

在印度申请专利的程序涉及多个步骤ꎬ 包括申请、 审查、 公布ꎮ 在开始申

请程序之前ꎬ 建议确定发明是否可获得专利ꎮ 每份专利申请只能针对一项发明ꎬ

专利申请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 (临时 /完整说明书) 提交ꎬ 并按照费用表缴纳

规定的费用ꎮ 专利申请须提交以下材料:

权属证明ꎬ 由发明人签字或由发明人向申请人转让的方式ꎬ 该证明必须在

申请之日起 ６ 个月内提交ꎻ 发明人声明以及完整说明书ꎬ 完整说明书在临时说

明书之后提交ꎻ 如果申请人是中小微企业 (ＭＳＭＥ) /初创公司 (Ｓｔａｒｔ ｕｐ)ꎬ 则

应提交适用于上述实体的表格以及适当的证据ꎻ 代理人授权应以官方表格或以

委托书的形式在申请日起三个月内提交ꎻ 如果是公约或国际申请ꎬ 则需要优先

权文件ꎻ 如果专利说明书中披露的发明使用了从印度获得的生物材料ꎬ 则申请

３１



金砖四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概览及典型案例

人必须在授予专利之前的任何时间提交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局的许可ꎮ

专利申请的流程图如下:①②

(注: 对于细则实施前的申请ꎬ 即在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及之前提交的申请ꎬ

审查请求的期限仍为最早优先权日起 ４８ 个月ꎮ)③

申请人可以通过印度专利、 外观设计和商标局 (ＣＧＰＤＴＭ) 的官方网站在线

提交申请ꎬ 也可以亲自前往位于主要城市 (孟买、 德里、 金奈和加尔各答) 的

４１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ｓ: / / ｙｅｚｈｉｍａｉｐ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４－１０ / １７２７８５２１５３５４９１ 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ｐｓ ｙａ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ｃｏｍ / ｈｅｌｐ / ｎｅｗＣｏｕｒｓｅ? ａｃＩｄ ＝ １ｅｃ１ｄ１５００ａｅ０４３ｄ４ｂｆａｆ０ｃｅｂ６３ａ４５７ｅ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ｆｃ２ｄｆ０ｄ７ｆｃａｅ４６７ｅ９７０６ｂｄ４４ｃｅ９ａｄ８３ｃ
ｈｔｔｐ: / / ｕｎｉｔａｌｅｎ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６１２８４３６－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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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之一提交申请ꎮ

在专利授予之前ꎬ 任何第三方都可以通过提交授予前异议来反对该申请ꎮ

授权前异议可以基于多种理由ꎬ 例如缺乏新颖性、 创造性或工业实用性ꎮ 申请

人有机会作出答辩ꎮ 专利局审查申请并发布首次审查报告 (ＦＥＲ)ꎬ 包括异议或

需要作出的补正ꎮ

发明人或申请人需要在 ６ 个月内 (可应申请延长 ３ 个月) 对 ＦＥＲ 作出答

辩ꎮ 如果异议理由不成立ꎬ 申请程序将继续ꎬ 最终授予专利ꎮ 专利申请人将收

到专利证书ꎬ 专利详细信息将在官方专利期刊上公布ꎮ 如果有重大异议或复杂

情况ꎬ 可能会安排听证会ꎮ 听证会结束后ꎬ 可能需要提交进一步的文件来补充

解释ꎮ

专利被授予后ꎬ 有 １ 年的授权后异议期ꎬ 在此期间第三方可以质疑专利的

有效性ꎮ 如果提出异议ꎬ 则需要进行审查和听证ꎮ 授权后异议可以基于与授权

前异议类似的理由ꎬ 包括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ꎮ

申请人从第三年开始支付年度续展费以维护专利ꎮ 如果继续不支付这些费

用ꎬ 可能会导致专利失效ꎮ

２ 商标

在印度ꎬ 申请人可以选择提交单类别申请和 /或多类别申请ꎬ 以便在两个或

多个指定类别的产品 /服务下注册其商标 /服务标记ꎮ 单类别和多类别申请的费

用均为 ９０００ 印度卢比ꎮ

多类别商标申请需要注意的是ꎬ 商标注册处可能会以相关 /在先商标或第三

方提出异议为由阻止 /驳回整个申请ꎮ 如发生前述情况ꎬ 申请人可以提交分案申

请ꎬ 以确保在剩余 (无异议) 类别下顺利注册ꎮ 申请人可能因此在注册中投入

更多的金钱和时间ꎮ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商标规则»ꎬ 商标申请将以 ＴＭ－Ａ 的形式提交给注册处ꎮ 申

请既可以在 “使用” 的基础上提交ꎬ 也可以在该商标的 “使用声明” 的基础上

提交ꎮ 一旦提交申请ꎬ 商标申请号就会生成ꎬ 自此ꎬ 商标所有人可以在商标旁

使用 ＴＭ 符号ꎮ

提交商标申请ꎬ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商标的 ｊｐｇ 格式、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注册所在州或国籍 (如果申请人是

个人)、 申请人地址、 优先权详情 (如果有)ꎻ

在印度首次使用的日期: 商标可以按照 “拟使用” 或使用日期提交ꎮ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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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注明使用日期ꎬ 则商标申请中需要提供首次使用的日期、 月份和年份ꎻ

如果申请是以使用为基础提交的ꎬ 申请人需要在提交申请时提交宣誓书ꎬ

证明申请中声称的使用日期ꎬ 并提供证明声称的使用日期的证据ꎻ

商品 /服务说明ꎮ 商品和服务说明需要与申请一起提交ꎻ

授权书 (ＰＯＡ)ꎮ 委托书只需由申请人的授权代表签署即可ꎮ

根据 １９９９ 年 «商标法»ꎬ 商标注册处会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ꎬ 审查是否有

商标驳回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ꎮ

商标异议的具体流程如下:

(１) 异议人提交异议通知: 商标法规定提交异议通知的期限为 ４ 个月ꎮ 该

期限从商标公示之日起开始ꎬ 不可延长ꎮ

(２) 向申请人送达异议通知: 一旦对商标提出异议通知ꎬ 商标注册处将向

申请人送达该通知ꎬ 要求其提交反驳声明 /答复ꎮ

(３) 向异议人送达答辩: 一旦申请人提交答辩ꎬ 商标注册处将向异议人送

达答辩ꎬ 要求其提交支持异议的证据以及文件ꎮ

(４) 申请人提交意见: 收到商标注册处发出的答辩后ꎬ 申请人必须在 ２ 个

月内提交反驳声明 /答复ꎮ

(５) 异议人提交反驳证据: 异议人收到商标注册处的反驳声明 /答复后ꎬ

必须两个月内提交证据ꎮ 异议人还必须将上述证据的副本连同文件一起发送给

申请人ꎮ 如果异议人不愿意提交进一步证据ꎬ 则可以提交意见书ꎮ

(６) 申请人提交支持申请的证据: 申请人收到异议证据后ꎬ 须在 ２ 个月内提

交支持申请的证据ꎮ 申请人还须将上述证据的副本连同文件一起发送给异议人ꎮ

(７) 异议人提交答辩证据: 异议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后ꎬ 可在收到该

证据之日起 １ 个月内提交反驳证据ꎮ 异议人还必须将上述证据的副本连同文件

(如有) 一起发送给申请人ꎮ

(８) 实质听证: 完成上述诉状阶段后ꎬ 商标注册处将异议案提交商标注册

处处长进行实质听证ꎮ

(９) 决定: 商标注册处审理后ꎬ 对异议案作出决定ꎮ

任何一方未能遵守上述异议期限ꎬ 其申请 /异议 (视情况而定) 应被视为

放弃ꎮ

如果没有第三方提出异议ꎬ 商标注册程序一般需要 ６ 至 ８ 个月的时间ꎮ

印度商标注册及异议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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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外观设计

在印度提交外观设计申请所需的文件①:

(１) 申请书: 申请书中必须注明申请注册的外观设计所属类别和适用的物

品ꎮ 每一类物品均需提交单独的申请ꎮ

(２) 授权书 /一般授权书: 如果提交的是一般授权书 (ＧＰＡ) 副本ꎬ 则应

在副本上注明提交一般授权书原件的外观设计申请号ꎮ 对于外国实体ꎬ 应附有

«外观设计规则» 第 ４２ 条规定的由申请人或授权签字人宣誓的宣誓书ꎮ

(３) 设计外观展示: 外观设计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图纸、 照片、 描图或其他

表现形式ꎬ 也可以是外观设计的样本ꎮ 申请书所附的每件外观设计均应显示各

种试图ꎬ 即透视图、 正视图、 背视图、 俯视图、 底视图、 左视图和右视图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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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是线条图ꎬ 或照片ꎬ 或计算机图形图像ꎮ

(４) 新颖性说明: 应在申请中注明新颖性特征ꎬ 如应用于任何物品的形

状、 构造、 图案、 装饰或线条或颜色组合的特征ꎮ

(５) 免责声明: 应在每张陈述书上注明有关机械动作、 商标、 文字、 字

母、 数字、 颜色及其他方面的免责声明ꎮ

(６) 互惠申请: 在其它公约国家受到保护的外观设计ꎬ 可在优先权日起 ６

个月内在印度申请注册相同的外观设计ꎮ

(７) 优先权文件 / ＷＩＰＯ－ＤＡＳ 代码: 互惠申请应附有在公约国提交的外观

设计申请的副本ꎮ

提交经核证的优先权文件副本: 必须在提交申请的同时提交优先权文件的

核证副本原件 (从知识产权局收到的原件)ꎮ 逾期提交原件会产生滞纳金ꎬ 从

在印度提交申请之日起ꎬ 提交优先权文件的期限最长为 ３ 个月ꎮ

印度专利局在外观设计申请方面也参加了 ＷＩＰＯ ＤＡＳꎮ 优先权申请的认证

副本可通过 ＷＩＰＯ ＤＡ 获取和提交ꎮ 申请将与 ＷＩＰＯ ＤＡＳ 代码一起提交ꎮ 如果是

外文ꎬ 应提交优先权文件的英文翻译件ꎮ

印度外观设计申请的流程图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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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主要知识产权撤销或无效流程

１ 专利

«１９７０ 年专利法» 第 ６４ 条规定ꎬ 撤销申请可以由任何 “利害关系人” 或政

府提起ꎬ 或在由高等法院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的反诉中提出ꎮ “利害关系人”

指与专利有直接、 当前、 有形利益关系且专利授予对其上述权利有不利影响

的人ꎮ

印度专利法没有规定撤销请求的提交时间限制ꎮ 司法界的观点是ꎬ 撤销请

求可以在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点提交ꎮ

如果在地区法院审理的侵权诉讼中ꎬ 被告提出反诉ꎬ 以该专利无效为由要

求撤销诉讼专利ꎬ 则整个案件 (包括侵权诉讼和反诉) 将被移交给具有相应管

辖权的高等法院ꎮ

如果中央政府认为专利或专利实施方式对国家有害或普遍损害公众利益ꎬ

则中央政府可以撤销专利ꎮ 政府将在撤销专利之前给予专利权人陈述意见的

机会ꎮ

根据 «１９７０ 年专利法» 第 ６４ 条ꎬ 撤销申请可以根据以下任何理由提出:

１ 在先权利冲突: 发明 (在完整说明书的任何权利要求中主张的范围) 已在另

一项优先权日期较早的有效专利中被主张ꎮ ２ 申请人无权利: 专利由无权根据

该法提出申请的人获得ꎮ ３ 侵权行为: 专利的获得侵犯了申请人或其相关方的

权利ꎮ ４ 申请发明的主体不符合该法对 “发明” 的要求ꎮ ５ 缺乏新颖性: 发明

在优先权日前已公开为公众所知或使用ꎬ 或已在印度或其他地方公开出版ꎮ ６ 不

符合非显而易见或创造性: 发明缺乏创造性步骤ꎬ 对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

言显而易见ꎮ ７ 无实用性: 就完整说明书的任何权利要求而言ꎬ 该发明无实际

用途ꎮ ８ 说明书描述不充分: 说明书未充分且完整地描述发明及其实施方法ꎬ

未能使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有效实施该发明ꎬ 或未披露申请人所知的最佳实

施方法ꎮ ９ 权利要求范围不清晰: 权利要求范围不明确或未完全以说明书中的

披露内容为基础ꎮ １０ 虚假陈述: 专利通过虚假建议或陈述获得ꎮ １１ 不可专利

性: 说明书中的任何权利要求不符合该法关于可专利性的要求ꎮ １２ 秘密使用:

发明在优先权日之前已在印度秘密使用 (特定例外情况除外)ꎮ １３ 信息披露不

充分或虚假: 申请人未根据第 ８ 条要求向审查员披露信息ꎬ 或提供的任何信息

存在重大虚假ꎮ １４ 违反保密规定: 申请人违反第 ３５ 条的保密规定ꎬ 或违反第

３９ 条规定在印度境外申请专利ꎮ １５ 通过欺诈修改说明书: 申请人通过欺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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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获得对说明书的修改许可ꎮ １６ 未披露或错误标注生物材料来源: 说明书未

披露或错误标注用于发明的生物材料的来源或地理来源ꎮ １７ 本土或传统知识

冲突: 发明被本地或土著社区已有的知识 (包括口述知识) 所预见ꎮ

２ 商标

印度 «商标法» 规定ꎬ 商标可以根据以下任何理由进行更正 /撤销: 违反

或未遵守所规定的条件ꎻ 注册簿缺少或遗漏了注册商标的免责声明、 条件或限

制等条目ꎻ 注册是通过欺诈或虚假陈述获得的ꎻ 注册的商标与已经注册的商标

相似ꎻ 注册簿中的任何条目存在错误或缺陷ꎻ 注册违反了 «商标法» 的某些规

定或可能在公众和贸易中引起混淆ꎻ 注册商标时没有任何真正的使用意图ꎻ 自

注册之日起ꎬ 商标连续五年未使用ꎮ

商标撤销的基本流程如下:

撤销请求: 向商标注册处或高等法院提交请求ꎬ 并附上一份声明ꎬ 说明请

求人的利益性质、 其案件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其寻求的救济ꎮ 请求书的副本将在

１ 个月内转交给商标所有人和任何声称有利益的人ꎮ

答辩: 商标所有人在收到请求后两个月内或在总计不超过 １ 个月的时间内

提交答辩并送达撤销请求人ꎮ 如果在收到撤销请求之日起 ３ 个月内未提交答辩ꎬ

则请求人应在 ２ 个月内提交证据ꎮ 收到请求人提供的证据副本后ꎬ 商标所有人

提交证据ꎮ

附加证据: 除非经审查员许可ꎬ 否则双方不得提交进一步证据

听证: 听证日期为第 １ 次通知日期后至少 １ 个月ꎮ

决定: 如果审查员在听取双方意见后认为撤销理由成立ꎬ 将从登记册中删

除该商标ꎮ 如果高等法院签发更正命令ꎬ 会向审查员发出通知ꎬ 审查员将相应

地更正登记册ꎮ

３ 外观设计

撤销注册外观设计的申请可以向高等法院或任何专利局提出ꎮ 在印度ꎬ 外

观设计注册的撤销可由注册设计的权利人或任何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ꎮ 根据

«２０００ 年设计法»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ｃｔꎬ ２０００) 第 １９ 条的规定ꎬ 任何认为特定设计注册

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个人或实体ꎬ 均可提交撤销申请ꎮ

外观设计注册的撤销申请可以下列任何理由提出: 外观设计已在印度注册ꎻ

该外观设计在注册日期之前已在印度或任何其他国家公开ꎻ 外观设计不是新颖

的或原创的ꎻ 根据 «设计法»ꎬ 该外观设计不可注册ꎮ

０２



印　 度

具体而言ꎬ 撤销申请的提交须按照 «２００１ 年设计规则»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ｕｌｅｓꎬ

２００１) 规定的程序进行ꎮ 申请人需填报官方指定表格ꎬ 并附具支持其撤销主张

的事实陈述及相关证据材料ꎮ 该申请可提交至任何专利局ꎬ 但若提交至 Ｋｏｌｋａｔａ

以外的专利局ꎬ 该申请将被转送至 Ｋｏｌｋａｔａ 专利局统一处理ꎮ 主管官员收到申请

后ꎬ 会通知注册设计的权利人ꎬ 并向其提供撤销申请的相关材料ꎬ 以便其作出

回应ꎮ

若注册设计权利人希望对撤销申请提出异议ꎬ 需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提

交异议声明及相应证据至加尔各答专利局ꎬ 并将异议材料送达撤销申请人ꎮ 此

１ 月期限可延长至最多 ３ 个月ꎬ 但需提交延期申请并缴纳相关费用ꎮ 撤销申请

人亦需在收到异议材料后 １ 个月内提交其答辩意见及证据ꎬ 且该期限同样可申

请延长至 ３ 个月ꎮ 所有提交的文件均需提供英文翻译 (若原文件非英文)ꎬ 并严

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提交给主管官员ꎮ

当撤销申请及异议程序完成后ꎬ 主管官员会向双方当事人发出至少 １０ 日的

听证通知ꎬ 允许双方就案件进行陈述ꎮ 若任一方当事人未提交出席听证的意向

通知及相应费用ꎬ 则主管官员可拒绝该方在听证会上的发言权ꎮ 听证结束后ꎬ

主管官员将作出最终决定ꎬ 并以书面形式发布正式裁决ꎮ 该决定会通知双方当

事人ꎬ 并在官方刊物上公布ꎬ 同时主管官员会对设计注册簿进行必要的更新ꎬ

以反映撤销决定的结果ꎮ

四、 印度知识产权侵权救济

(一) 行政救济

２００７ 年 «知识产权 (进口商品) 执行规则» 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边境措

施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规则修订后ꎬ 专利被排除在海关保护范围之外ꎬ 商标、 版权、

设计和地理标志权利人可向海关申请边境措施ꎮ

权利人可以通过自动化记录和定位系统 (ＡＲＴＳ) 向海关发出通知ꎬ 详细说

明知识产权和涉嫌侵权物品的信息ꎮ

权利人还可以通过提交包含全面信息的申请ꎬ 包括注册证书和受保护商品

的详细信息ꎬ 向海关登记其知识产权ꎮ 该登记使海关能够维护记录ꎬ 从而在边

境实现更高效的监控和执法ꎮ

以依申请保护为例ꎬ 根据印度 «１９６２ 年海关法» 第 １１１ 条和 １１３ 条规定了

扣押不当进出口商品的程序ꎬ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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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申请: 权利人可以向海关发送书面通知ꎮ 通知必须包含有关知识产

权的详细信息、 有效性的证据以及涉嫌侵权物品的具体信息ꎮ

受理申请: 如果申请符合条件ꎬ 海关将正式受理并通知货方ꎮ

权利人提供保证金和担保: 权利人须向海关提供担保ꎬ 并承担因不当扣留

货物而产生的全部责任ꎮ 担保金额由海关专员根据涉嫌侵权货物的价值确定ꎬ

覆盖潜在的责任和成本ꎬ 以及所有责任和费用ꎮ

审查: 海关将决定扣留的产品是否侵犯了申请人的知识产权ꎮ 权利人通常

有 １０－２０ 天来确认侵权行为并提供支持其主张的证据ꎮ 权利人提交证据后ꎬ 海

关官员有 １０－３０ 天的时间检查货物、 并就侵权行为做出决定ꎮ

扣押: 经审查ꎬ 如果海关怀疑进口物品违反知识产权规则ꎬ 则有权扣押涉

嫌侵权物品ꎬ 也会立即通知权利人进行验证ꎮ 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扣押了疑似侵

权商品ꎬ 会通知权利人ꎮ 权利人随后有 ５ 天时间参与相关程序ꎬ 包括提交上述

保证金ꎮ 海关会将被扣押商品的图片和详细信息发送给知识产权所有人或其代

理人进行检查ꎮ 该检查必须在 １０ 天内完成 (如果被扣押的商品是易腐品ꎬ 例如

食品ꎬ 则为 ３ 天)ꎮ

检查之后ꎬ 被认定为假冒或侵犯知识产权的疑似商品将被海关没收ꎬ 进口

商有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ꎮ 如果没有提出上诉或上诉被驳回ꎬ 海关必须负责销

毁进口商品ꎬ 但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要求保留样品以供参考ꎮ①

(二) 民事救济

根据印度 １９６３ 年的 «时效法»ꎬ 侵权诉讼的诉讼时效为自侵权行为开始之

日起三年ꎮ 在印度ꎬ 计算诉讼时效之日为侵权行为发生日ꎬ 而非受害方知道该

侵权行为之日ꎮ 其中第 ２２ 条还规定ꎬ 在持续侵权的情况下ꎬ 每次侵权行为发生

时ꎬ 诉讼时效都将重新起算ꎮ

印度 «专利法» 规定ꎬ 专利授予之前不得提起诉讼ꎮ 另外ꎬ 若专利权利人

在发现侵权事实后依然延迟提起侵权诉讼ꎬ 将影响获得临时措施的机会ꎬ 特别

是当被告已经启动、 投入大量资金并开始制造侵权产品时ꎮ

根据印度 «专利法»、 «版权法»、 «外观设计法» 等相关规定ꎬ 知识产权民

事侵权救济措施包括:

２２

①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ＨＥＬＰＤＥＳＫ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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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禁令ꎮ 包括临时性和永久性的禁令ꎬ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颁发的单方禁令

和紧急冻结令ꎮ

(１) 在授予临时禁令时ꎬ 法院需要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ꎬ 表面证据确凿ꎻ

第二ꎬ 便利平衡倾向于原告ꎻ 第三ꎬ 如果不颁发临时禁令ꎬ 将对原告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害ꎮ 单方临时禁令仅在紧急情况下授予ꎬ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ꎬ 可能

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ꎮ 其目的是保护与诉讼标的有关的侵权商品、 发现文件

并阻止被告以有损原告追讨任何经济补偿的权利的方式处置其资产ꎮ

资产冻结令的目的是禁止被告处置可能需要用来满足原告索赔要求的资产ꎬ

或将其从法院管辖范围内移除ꎮ 如果原告在寻求执行任何最终判决时无法找到

资产ꎬ 那么阻止处置就没有多大用处ꎮ 因此ꎬ 此类禁令是单方面寻求的ꎮ

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禁令救济ꎬ 即 Ａｎｔｏｎ Ｐｉｌｌｅｒ 令ꎬ 内容包括禁止被告销毁

侵权商品、 允许原告律师搜查被告处所并妥善保管商品、 命令被告披露供应商

和消费者的姓名和地址等ꎮ

(２) 永久禁令: 如果原告在审判中成功证明存在侵权ꎬ 其通常有权获得永

久禁令ꎮ

２ 损害赔偿ꎮ 侵权损害赔偿旨在使受害人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状

态ꎮ 原告还必须确定实际或潜在损害ꎬ 包括经济损失、 名誉损害或商誉减损ꎮ

如果被认定侵权ꎬ 则假定损害赔偿ꎮ 如果合法权利受到侵犯ꎬ 无论实际损害如

何ꎬ 始终会判给名义损害赔偿ꎮ 对外观设计的侵权行为ꎬ 印度 «外观设计法»

规定了侵权赔偿限额ꎮ 对于盗版注册设计和重复盗版注册设计ꎬ 任何一项的可

追偿总额不得超过五万卢比ꎮ

３ 利润核算或报告ꎮ 要求侵权人提交销售复制作品所获利润的报告ꎬ 并向

专利权人支付相应金额ꎮ

４ 扣押、 没收和销毁侵权材料和用于制造侵权商品的工具ꎮ

５ 追回第三人持有的侵权副本ꎮ 版权所有者有权提起诉讼ꎬ 追回被发现持

有此类副本的人持有的侵权副本ꎮ

根据印度 «专利法»ꎬ 原告可申请临时救济措施ꎬ 如果专利授予的事实对

专利权人有利ꎬ 被告必须对专利无效或不侵权提出可信的抗辩理由ꎬ 否则法院

可能会授予有利于专利权人的临时救济措施ꎮ 临时救济措施包括:

(１) 限制制造、 销售或提供销售侵权产品的临时禁令ꎻ

(２) 指示被告在诉讼未决之前向法院或直接向专利权人存入 /支付款项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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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示被告存入银行担保ꎬ 以确保专利权人的权利ꎻ

(４) 由授权人员代表被告管理其账户ꎮ

(三) 刑事救济

在印度ꎬ 以下侵犯版权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故意侵犯或教唆侵犯版权ꎬ 可判处六个月至三年监禁ꎬ 并处以五万卢比至

二十万卢比的罚款ꎮ 如果再犯ꎬ 则应判处六个月至三年的加重刑罚ꎬ 并处以五

万卢比至二十万卢比的罚款

故意使用侵权计算机程序ꎬ 可判处七天至三年监禁ꎬ 并处以五万卢比至二

十万卢比的罚款ꎮ

如果有人被发现制造或持有任何用于制作受版权保护作品的侵权复制品的

制作工具ꎬ 则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处以罚款ꎮ 根据版权法ꎬ 可以向警方或

地方法官对该违法者提出投诉ꎮ

根据印度 «商标法»ꎬ 以下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

伪造和假冒商标: 未经权利人同意ꎬ 制造或更改商标或商品说明ꎬ 或在自

己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具有欺骗性的相似商标ꎬ 可能判处六个月至三年监禁ꎬ

并处以五万卢比至二十万卢比的罚款ꎮ

销售伪造和假冒商标的商品ꎬ 或提供使用伪造和假冒商标的服务ꎬ 可能判

处六个月至三年监禁ꎬ 并处以五万卢比至二十万卢比的罚款ꎮ

如果再犯ꎬ 则可能被处以加重刑罚ꎬ 监禁一年至三年ꎬ 并处以十万卢比至

二十万卢比罚款ꎮ

侵犯商标法的相关条文是否仅适用于注册商标一直存在诸多争议ꎮ 然而ꎬ

由最高法院在著名案件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Ｕ Ｐ 诉 Ｒａｍ Ｎａｔｈꎬ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Ｍ / Ｓ Ｐａｎｎａ Ｌａｌ [ＡＩＲ

１９７２ ＳＣ ２３２] 中所作的判决仍然有效ꎬ 并适用于 «１９９９ 年商标法» 第十二章所

规定的犯罪、 处罚和程序ꎮ

在调查投诉期间ꎬ 经法定机构 (即登记处) 批准ꎬ 警方有权搜查并扣押用

于或可能打算用于实施侵权犯罪的侵权物品ꎮ 审判结束后ꎬ 被扣押的财产将被

下令销毁或处置ꎮ

(四)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１ 仲裁

孟买高等法院在 Ｅｒ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Ｌｔｄ 诉 Ｔｅｌｅｍａｘ Ｌｉｎｋｓ Ｉｎｄｉａ Ｐｖｔ Ｌ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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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的判决明确指出: “１９５７ 年 «版权法» 第 ６２ 条与 １９９９ 年 «商标法» 第

１３４ 条几乎完全一致: 侵权及假冒诉讼只能在具有管辖权的地区法院或上级法

院提起ꎬ 即原告居住或工作的地区的法院ꎮ 上述条款不能被解释为排除仲裁庭

的管辖权ꎮ” 法院还指出ꎬ 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依据表明与版权、 商标和专利相

关的争议在本质上不可仲裁ꎮ 此外ꎬ 法院进一步认为: “在版权或商标的侵权或

假冒诉讼中ꎬ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及救济只能是针对人的诉讼ꎬ 而非针对物

的诉讼ꎮ”

２ 调解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商事法院法» 第 １２Ａ 条ꎬ 知识产权纠纷必须进行诉前调解ꎬ

除非迫切需要临时救济ꎮ ２０２３ 年 «调解法» 从证据、 结构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保

护保密性ꎮ 根据该法ꎬ 保密是一项特权ꎮ 在企业寻求保护敏感信息并维护公司

声誉的情况下ꎬ 调解是最合适的方式ꎮ ２０２３ 年 «调解法» 为在印度使用调解提

供了强有力的框架ꎮ

作为印度国内调解的执行依据ꎬ ２０２３ 年 «调解法» 规定ꎬ 经调解达成的和

解协议可以视同法院作出的不可上诉的最终判决或命令并得到执行ꎮ

印度签署的 «新加坡公约» 规定了国际调解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ꎮ 这使得

某一司法管辖区的判决在另一司法管辖区执行成为可能ꎮ

五、 典型案例

(一) 案例一: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 Ｂ 科技有限公司

１. 案件摘要

原告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的印度手机制造商ꎮ 被告 Ｂ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ꎮ 第三方 Ｃ 为安卓操作

系统研发公司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 Ｃ 公司签署印度独家协

议ꎬ 授权其使用 “Ｃ 环境服务版” 操作系统ꎬ 并禁止 Ｃ 公司与印度其他厂商合

作ꎮ 然而ꎬ Ｂ 科技有限公司早前已与 Ｃ 公司达成全球 (除中国大陆) 非独占许

可协议ꎬ 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印度推出搭载 ＣＭ １１Ｓ 系统的手机ꎮ Ｃ 公司为履

行与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协议ꎬ 单方面终止对 Ｂ 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ꎬ

引发双方诉讼ꎮ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德里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令ꎬ 要求禁止 Ｂ 科技有限

公司在印度销售相关设备ꎮ 独任法官法庭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认定 Ｂ 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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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明知 Ｃ 公司违约仍协助实施”ꎬ 违反了 «印度合同法» 第 ４０ 条ꎬ 并作

出了针对 Ｂ 科技有限公司的禁令ꎬ 从而限制 Ｂ 科技有限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在印度营销、 销售和运输其移动设备ꎮ 然而ꎬ 同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由两名法

官组成的合议庭推翻该禁令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因 Ｃ 公司终止技术支持、 印度竞争

委员会介入调查ꎬ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动撤诉ꎬ 案件终结ꎮ

２. 法律分析

法院的核心争议聚焦于协议冲突与市场影响ꎮ 独任法官基于 “合同相对

性” 原则ꎬ 认定 Ｃ 公司向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予的印度独占权构成对 Ｂ 科技

有限公司协议的实质性限制ꎬ 并援引 «版权法» 第 ３０ 条 “重复授权无效” 规

则支持禁令ꎮ 然而ꎬ 这一裁决忽视了技术条款之间的差异: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协议限定于 “环境服务” 功能优化包ꎬ 而 Ｂ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球授权覆盖

完整操作系统ꎮ 合议庭通过重新解释 «竞争法» 第 １９ 条 “相关市场界定” 规

则ꎬ 指出双方产品价格分层明显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定价为 ８ ９９９ 卢比ꎬ 而 Ｂ

科技有限公司为 ２２ ０００ 卢比)ꎬ 市场定位无实质竞争ꎬ 故独任法官错误地将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视为单一市场ꎬ 忽略价格分层导致的中端与高端市场

区隔ꎮ

程序正义成为撤销禁令的关键依据ꎮ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４１ 条ꎬ 独任

法官未充分听取 Ｂ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管辖权异议” 的抗辩 (Ｂ 科技有限公司

与 Ｃ 公司约定争议由美国加州法院管辖)ꎬ 违反自然正义原则ꎮ 此外ꎬ 合议庭

依据 «最高法院规则» Ｏｒｄｅｒ ４７ 指出ꎬ 中间禁令的颁发需满足 “不可逆损害”

与 “胜诉可能性” 双重标准ꎬ 而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能证明 Ｂ 科技有限公司

的销售直接导致其市场份额流失ꎮ 法院最终采纳技术事实推定规则 ( «信息技

术法» 第 ７９Ａ 条)ꎬ 接受 Ａ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操作系统” 声明ꎬ 但强调

程序效率优先于技术审计ꎮ

３.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印度司法体系中ꎬ 合议庭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ｅｎｃｈ) 对独任法官裁定的复审权源于

«德里高等法院章程» 第 １０ 条ꎮ 该规定允许当事人在 １０ 日内对中间禁令等程序

性裁决提起上诉ꎮ 本案中ꎬ 合议庭的撤销权体现三重司法逻辑: 一是纠正法律

适用错误 (如市场界定偏差)ꎬ 二是弥补程序瑕疵 (如被告答辩权未得到保

障)ꎬ 三是平衡商业现实与技术复杂性ꎮ

中国企业应对此类纠纷需注意: 首先ꎬ 在跨国技术授权中明确地域排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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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ꎬ 避免使用 “独家” “全球” 等模糊表述ꎬ 可增设 “最惠被许可方” 条款ꎬ

要求技术方披露既有区域限制ꎻ 其次ꎬ 若协议约定外国法院管辖 (如本案加州

法院)ꎬ 需同步在印度提交 “反禁诉令” 申请ꎬ 利用 «民事诉讼法» 第 ９ 条维

护程序权利ꎻ 最后ꎬ 印度法院对中间禁令的审查注重 “市场实质竞争” 证据ꎬ

企业需提前准备消费者调研、 价格曲线等数据ꎬ 反驳原告的垄断指控ꎮ 印度法

院对技术型争议采取 “程序优先、 事实推定” 的务实立场ꎬ 企业需将法律防御

与技术能力建设深度融合ꎬ 方能在新兴市场博弈中占据主动ꎮ

(二) 案例二: Ｄ 公司诉 Ｅ 公司

１. 案件摘要

原告 Ｄ 公司是一家从事蜂窝基站产品制造和销售的加拿大公司ꎮ 被告 Ｅ 公

司是一家研制开发和生产通信射频产品的中国公司ꎮ 原告请求法院发布永久禁

令ꎬ 以限制被告制造、 使用、 分销、 销售、 许诺销售或进口任何侵权产品ꎮ 此

外ꎬ 原告要求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ꎮ

案涉专利最初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作为 ＰＣＴ 申请提交ꎬ 随后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在印度进入国内阶段ꎮ 该专利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授予ꎬ 将于 ２０２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到期ꎮ 本诉讼由前原告 Ｔ 股份有限公司和 Ｔ 私人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提

起ꎬ 随后它们将涉案专利转让给现原告ꎮ

原告认为ꎬ 被告的产品ꎬ 特别是 ＭＢ１８００－ＰＳＡ４－１８ＤＥ１０、 ＭＢ１８００－ＰＳＡ４－

１８ＤＴ４ 和 ＭＢ３Ｆ－ＰＳＡ４－１９ＤＥ 型号ꎬ 通过复制案涉专利中描述的光束图案侵犯

了其专利技术ꎮ 被告则辩称案涉专利缺乏新颖性、 创造性ꎬ 且属于专利法要求

的不可授予专利的主题ꎬ 因此要求宣告无效并撤销该专利ꎮ

２. 法律分析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

(１) 案涉专利是否有效ꎮ

被告在原告专利授予前和授予后阶段都未对案涉专利提出质疑ꎮ 因此如果

被告要提出专利无效的反诉ꎬ 就有责任证明案涉专利应当以无效为由被撤销ꎮ

撤销的要素之一是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不充分ꎮ 这就意味着被告必须明确指出

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的缺陷或不足之处ꎮ 但是ꎬ 完整说明书中对方法或操作的

描述本身并不足以使得印度境内相关技术领域一般专业人员能够操作该发明ꎮ

并且法院指出ꎬ 原告已充分证明其专利的创造性和工业适用性ꎬ 强调该专利技

术为在不影响通话质量的情况下增加用户容量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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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ꎮ 因此ꎬ 在被告未就此提出具体抗辩并提交证据支持的情况下ꎬ 因此应当认

为案涉专利有效ꎮ

(２) 被告是否侵犯了案涉专利的任何权利要求ꎮ

对于这一争议焦点ꎬ 本案中ꎬ 法院依赖于先前判决中确立的原则ꎬ 包括

Ｆ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Ｌａ Ｒｏｃｈｅ Ｌｔｄ. ＆ Ａｎｒ. ｖ. Ｃｉｐｌａ Ｌｔｄ. 的标志性案件ꎮ 该案规定了

分析侵权行为的两步过程: 首先ꎬ 确定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含义和范围ꎬ 其次ꎬ

将正确解释的权利要求与被指控的侵权设备进行比较ꎮ 原告方和被告方均对多

项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问答ꎬ 最终得出结论: 通过仔细阅读权利要求、 完整的说

明书、 光束图案、 各方的证据ꎬ 法院认为被告的产品侵犯了案涉专利的权利要

求 １ 和权利要求 １０ꎮ

(３) 若被告确实侵犯了案涉专利ꎬ 原告有权获得何种救济ꎮ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ꎬ 损害赔偿的计算以特定的法律原则和先例为指导ꎮ

１９７０ 年 «印度专利法» 第 １０８ 条为专利侵权案件中可用的救济提供了指导ꎬ 其

中包括禁令和损害赔偿ꎮ 该法案承认将账目呈报和对利润损失的补偿性损害赔

偿作为救济措施ꎮ

在计算损害赔偿时ꎬ 法院提到了专利权人的损失不需要与侵权人的收益成

正比的原则ꎮ 这一原则在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ｔｄ. ｖ. Ｄｅｂａｓｈｉｓ Ｐａｔｎａｉｋ

等案中得到了阐述ꎬ 该案认为ꎬ 损害赔偿的衡量标准应反映专利权人在不存在

侵权行为情况下本可以获得的利润ꎬ 可通过业务下降的证据或专利权人对此类

损失的主张来证明ꎮ

在本案中ꎬ 原告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是基于全面的市场分析和对利润损失

的评估ꎮ 原告提交了一份总潜在市场 (ＴＡＭ) 分析ꎬ 该分析对于估计专利技术

的潜在销售至关重要ꎮ ＴＡＭ 分析考虑了各种因素ꎬ 包括: 印度的所有运营商ꎻ

每个运营商拥有的站点数量ꎻ 订阅者增长和数量ꎻ 频谱分配ꎻ 可满足容量需求

的双扇形阵列天线类型ꎮ 根据这项分析ꎬ 原告估计ꎬ 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其有可能在

印度市场销售至少 ９４ ７１０ 套 Ｂｉ－ｓｅｃｔｏｒ 天线ꎮ 该数字来自印度专利授权和蜂窝运

营商完成试验之前的销售数据ꎮ

为了量化每根天线的利润ꎬ 原告根据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间收到的采购订单

总价值和售出的天线数量计算出每根天线的平均销售价格为 １ ２００ 美元ꎮ 每根天

线的额外利润率为 １５０ 美元ꎬ 使每单位总利润达到 １ ３５０ 美元ꎮ 根据该利润率和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估计损失的市场规模 (９４ ７１０ 个单位)ꎬ 原告计算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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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总额为 ９６ ８７４ ８７０ 美元ꎮ

上述详细的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ꎬ 有书面证据和专家证词支持ꎬ 使法院相

信原告索赔的合理性和准确性ꎮ 但法院认为ꎬ 对损失的市场份额的合理估计将

是 ９４ ７１０ 的一半ꎬ 以 １ ３５０ 美元的平均零售价计算ꎬ 从而裁定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期间损害赔偿金为 ２６ ０４５ ２５０ 美元ꎬ 按当前美元汇率折合为 ２ １７４ ７７８ ３７５ 卢比ꎮ

同时ꎬ 法院颁布永久禁令ꎬ 限制被告及其任何代理人或代表制造、 生产、 使用、

分销、 销售、 出售和进口到印度任何侵犯原告案涉专利的产品ꎬ 直至其专利

到期ꎮ

３.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在本案中ꎬ 德里高等法院作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ꎬ 重申了印度的专利

保护和执行原则ꎮ 通过判处巨额赔偿和授予永久禁令ꎬ 法院强调了专利侵权的

严重后果ꎮ 该判决不仅保护了印度专利持有人的权利ꎬ 还将作为未来印度专利

诉讼的重要参考ꎮ

本案提醒中国企业ꎬ 在印度开展相关业务时ꎬ 首先应做好专利检索并分析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点ꎬ 确认自己的产品是否可能涉及发明专利侵权风险ꎮ 本案

中ꎬ 因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与案涉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权利要求 １ 和权

利要求 １０ 相对应ꎬ 存在侵权风险ꎮ 因此ꎬ 提前结合相关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进

行比对ꎬ 有利于中国企业排除侵权风险ꎮ

其次ꎬ 本案中的涉诉企业以案涉专利无效为由提出了反诉ꎬ 但因证据不充

分与消极应诉行为未能得到法院支持ꎮ 因此ꎬ 中国企业在遭遇专利侵权诉讼后ꎬ

应及时回应并聘请律师ꎬ 视情况提出专利无效的抗辩ꎬ 避免因消极应诉而导致

的不利判决ꎮ

最后ꎬ 在计算损害赔偿时ꎬ 印度法院认为ꎬ 损害赔偿的衡量标准应反映专

利权人在不存在侵权行为情况下本可以获得的利润ꎬ 不需要与侵权人的收益成

正比ꎮ 因此ꎬ 在面对不合理的高额损害赔偿请求时ꎬ 涉诉中国企业可援引以上

计算原则进行抗辩ꎬ 争取将损失降低ꎮ

(三) 案例三: Ｆ 公司诉 Ｇ 公司

１. 案件摘要

原告为 Ｆ 公司 (以下简称 “原告”)ꎬ 是一家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的航空公司ꎬ

由 Ｈ 有限公司和 Ｊ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ꎬ 主要经营国内和国际航线ꎮ 自成立以来ꎬ

原告在其航空服务中广泛使用了其注册商标 “ＶＶＶＶ” 及其标志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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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ＶＶＶ Ｍａｒｋｓ”)ꎬ 并已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注册商标ꎮ

被告为 Ｇ 公司 (以下简称 “被告”)ꎬ 是一家主要从事礼品制造与销售的公

司ꎮ 原告指控被告未经授权ꎬ 在其销售的行李标签和钥匙扣上使用了与原告商

标相同的 “ＶＶＶＶ” 文字标识ꎬ 并采用了与原告品牌标志性设计相同的颜色组

合 (紫罗兰色和金色)ꎬ 构成商标侵权ꎮ 原告认为ꎬ 被告的行为不仅导致商标

权利的非法使用ꎬ 还可能误导消费者ꎬ 使其误以为被告产品与原告存在授权、

合作或其他商业关联ꎬ 从而损害原告品牌的市场声誉及商业利益ꎮ 被告通过阿

里巴巴旗下的电商平台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销售相关产品ꎬ 并可配送至印度市场ꎬ 进一

步扩大了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ꎮ

由于原告的投诉ꎬ 被告已从其网页及相关电商平台撤下涉嫌侵权的商标ꎮ

但被告未应诉ꎬ 也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ꎮ 法院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ꎬ 作出

了缺席判决ꎮ

２. 法律分析

法院指出ꎬ 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作出 Ｆ 公司 ｖ Ｍ 公司判决中ꎬ 已认定

“ＶＶＶＶ” 商标为驰名商标ꎮ 使用 “ＶＶＶＶ” 商标不仅构成对原告商标的侵权和

不正当竞争ꎬ 还会导致该商标的淡化ꎮ

此外ꎬ 法院强调ꎬ 被告销售的产品极易误导普通消费者ꎬ 使其误以为被告

产品与原告存在某种商业合作或关联ꎮ 特别是在航空行业ꎬ 品牌标识往往与安

全性和服务质量密切相关ꎬ 消费者对航空相关产品的信赖程度较高ꎮ 因此ꎬ 被

告的行为可能导致市场混淆ꎬ 影响公众对原告品牌的认知ꎬ 甚至对航空安全构

成间接威胁ꎮ

原告还指出ꎬ 由于其机组人员使用的行李标签具有特定的安全识别功能ꎬ

被告的仿冒产品可能对航空安全构成威胁ꎮ 法院据此补充表示ꎬ 原告担心被告

提供销售的侵权行李标签和钥匙扣会被恶意使用ꎬ 从而引起机场的国内和国际

安全问题ꎬ 这一担心并不无道理ꎮ 考虑到原告是 “ＶＶＶＶ Ｍａｒｋｓ” 的注册所有

人ꎬ 法院认为被告没有理由使用相同的商标销售相关货物ꎬ 并指出 “机场不仅

是旅行的重要枢纽ꎬ 也是贸易和商业的重要枢纽ꎻ 任何安全方面的疏忽ꎬ 特别

是允许销售非法侵权商品ꎬ 都是对被告明显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ꎮ

综合上述因素ꎬ 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ꎬ 并支持原告提出的救

济请求ꎮ

３. 给中国企业的启示

商标侵权是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高发区ꎬ 常见形式包括: 制造、 销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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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产品、 仿制品ꎻ 未经权利人许可ꎬ 在非仿冒 (即商品类别不相同或不类似)

的商品上使用他人商标ꎻ 未经权利人许可ꎬ 在网店的名称、 域名、 标识、 说明

文字ꎬ 产品介绍、 标题、 检索关键词ꎬ 产品包装等中使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

似的商标ꎮ

本案中ꎬ 被告未经授权ꎬ 在其销售的行李标签和钥匙扣上使用了与原告商

标相同的标识ꎬ 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销往印度ꎮ 并且在诉讼期间ꎬ 被告消极应

诉ꎬ 导致缺席判决ꎮ

因此ꎬ 涉及印度业务的中国跨境电商企业须注意ꎬ 在认为可能构成侵权的

情况下ꎬ 应及时主动下架商品、 删除链接ꎬ 并且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相应

的处理方式: 一是按照平台规则整改ꎮ 按照平台通知邮件或系统提示的要求进

行整改和提交资料ꎻ 主动删除、 下架被控侵权产品链接ꎬ 仅仅是相关描述侵权

的ꎬ 修改后重新上架ꎻ 及时转移支付账户中的资金ꎻ 二是与投诉方和解ꎮ 利用

平台披露的联系信息、 或通过搜索权利人网站、 查找权利人的公司页面等ꎬ 获

取权利人的联系方式ꎬ 主动沟通协商和解事宜ꎬ 争取尽快达成和解方案ꎮ

在账号金额数量较大、 店铺价值较大或侵权性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ꎬ 建议

委托专业律所ꎬ 在律师指导下积极准备资料ꎬ 以降低赔偿金额、 缩短和解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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